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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  部门概况
一、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要职责
（一）认真贯彻党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，加快推进依法治市进程，保障和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。

（二）组织地方性法规草案的立项、起草、审议、修改和征求意见等工作，以及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。

（三）组织开展对“一府两院”的监督工作，加大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力度。通过开展执法检查、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、进行视察调研等形式，对“一府两院”各项工作加强监督。

（四）做好代表和人事任免工作，组织开展代表活动，督促代表建议办理，加强对被任命人员的监督。

（五）负责市人大常委会机关信息化和办公自动化建设，加强对全市人大系统信息化和办公自动化建设的指导、规划、组织、协调和人员培训工作。推进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后勤服务体制改革。
二、部门决算单位构成
1．机构人员情况

市人大行政编制机构1个：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。内设机构数40个。财务独立核算。事业编制机构1个：人大常委会机关事务管理处。
人大常委会机关行政编制数116人，人大常委会机关事务管理处编制数38人。合计编制数154人。

2．人员变动情况

市人大常委会机关2015年年末实有人数151人，新增1人，事业编制调任行政编制5人，退休10人，去世2人，双开1人。

人大常委会机关行政编制年末实有人数105人，人大常委会机关事务管理处事业编制年末实有人数46人。
第三部分  2015年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
一、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

年初结余247.7万元，本年年收入4276.3万元，本年支出4096.8万元，年末结余427.2万元。
二、收入决算情况说明

本年收入4276.4万元。
三、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本年支出4096.8万元。
四、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

年初结余247.7万元，本年收入4276.3万元，本年支出4096.8万元，年末结余427.2万元。
五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2015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262.5万元，其中：公务出国经费0万元，公务车购置经费0万元，公务车运行经费255万元，公务接待经费7.5万元。

2014年“三公”经费支出317.4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经费支出0.5万元，公务车购置经费支出0万元，公务车运行经费支出297.8万元，公务接待经费支出19.1万元。

2015年“三公”经费支出247万元，同比上年减少70.4万元。其中：因公出国经费支出1.5万元，同比上年增加1万元，增加的原因是出国的地点、时间不同；公务车购置经费支出0万元；公务车运行经费支出230.3万元，同比上年减少67.5万元，减少的原因是到达报废年限的车辆及时报废，减少了车辆维修及维护费。同时，本着节能减排的原则，加强车辆的管理，认真做好油耗及维护登记，杜绝不必要的浪费；公务接待支出15.2万元, 同比上年减少3.9万元，减少的原因是严格执行机关的公务接待审批制度，按照有关的公务接待标准接待外地人大来石考察。

六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

2015年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行政运行经费支出2780.7万元，比2014增加544.7万元，增长24%，主要原因是办公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老干部公用经费等比上年都有所增加。
七、政府采购情况的说明

2015年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政府采购预算安排344.9万元，政府采购支出总额174.9元，年末结转170万元。其中：政府采购货物支出16.2万元、政府采购工程支出70.1万元，政府采购服务支出88.6万元。

八、关于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

    截止2015年12月31日，本部门共有车辆51辆，均为公务用车51辆。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0台。

九、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

    根据石家庄市财政局关于印发《石家庄市市级财政支出政策绩效评价工作规范》的通知（石财绩【2016】3号）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严格按照文件规定，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，制定了财政支出政策绩效评价工作实施方案并积极组织实施评价，充分征求各委、办、室的意见，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将评价结果进行公开。

十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

人大没有政府性基金，《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》为空白。

人大没有政府性基金，《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》为空白。
第四部分  名词解释
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，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主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、维护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入预算。
基本支出是指行政事业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，内容包括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两部分。
项目支出是指行政事业单位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，在基本的预算支出以外，财政预算专款安排的支出。









